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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非非法法集集资资大大多多打打着着““投投资资””幌幌子子
经侦支队负责人接热线，来电多反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问题

在热线接听过程中，有市民询
问，自己怀疑被人经济诈骗了，该
到哪里报案？

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一大
队二中队中队长褚洪泉解释说，
与抢劫、故意伤害、盗窃、强奸等
犯罪行为不同，涉嫌经济犯罪的
立案要求更高一些。“抢劫、盗窃
等行为一般比较清楚，派出所就
可以立案，而经济犯罪与经济纠
纷的界限很模糊，需要专业人员
进行初步判断，才能判定是否达
到立案标准。”

市民如果认为某行为是经济
犯罪行为，需要携带书面材料和
相关票据手续，到自己所在辖区
或者被报警人辖区公安局经侦大
队报案。其中，书面材料需要当事
人将涉案过程仔细进行描述，细
节越细越好。

民警介绍说，有市民认为自
己被骗以后到派出所报案，派出
所却将自己推给经侦部门，“他们
认为这是推卸责任，其实是不了
解情况。”民警说，根据经验总结，
市民报警的案件中，半数以上其
实是经济纠纷，并非经济犯罪。

提个醒

市民所说“经济犯罪”

多数是经济纠纷

本报12月2日讯 12月5日上
午，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分局局长刘
刚将率领相关警种的负责人来本报
接听热线。广大读者届时可以拨打
本报热线96706110和生活日报热线
96709110反映问题提建议。

5日上午9：30至11：00，长清公
安分局局长刘刚将率领治安、刑侦、
户政、出入境、经侦、法制、督查等部
门负责同志作客本报接听热线。届
时，广大市民可以拨打本报热线
96706110、生活日报热线96709110参
与互动交流。此外，您也可以从现在
起通过齐鲁晚报网站、微博、微信和
济南公安微博留言。

本版稿件采写/本报记者 杜洪雷
见习记者 许亚薇

长清分局局长

周四接听热线

2日，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负责人来到本报接听读者热线，解
答读者提出的有关经济犯罪的问题。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本报12月2日讯 “感谢你
给我们提供线索，至于这家公
司是不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需要民警进行调查后才能
确定。”2日上午，济南市公安局
经侦支队政委张海涛作客本报
接听热线，其中反映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的电话占了多数。

2日上午，齐鲁晚报、生活日
报与济南市公安局联合举办的

“有事您说话——— 公安局长接热
线，身边事为您办”活动继续进
行。上午9时30分，济南市公安局
经侦支队政委张海涛率领支队
主要部门负责人开始接听热线。

“我是‘邦家租赁’集资案
的集资人，想问一下现在案件
的进展情况，我们投资的钱还
能拿回来吗？”热线一开始，市民
宁女士打进电话询问道。“这个
案件我们警方早已经立案侦查，
但是其总部在广州，因此关于资
产处置需要广州警方进行统一
安排。”张海涛进一步解释说，
如果要退钱的话，需要广州方
面牵头全国同时进行，而且会
在报纸等媒体上发布公告。

上午10时许，一位老人打
进热线称，他在3年前接到一个

诈骗短信，结果被骗走了40000
多元钱，“都已经这么多年了，
还没有破案”。“老人家，我很同
情你的经历，电信诈骗也是这
两年公安部门的打击重点，可
是由于多种原因，侦破难度非
常大，因此我们花费了很多力
气进行宣传预防。”张海涛称，
很多市民认为电信诈骗属于经
侦负责，其实在内部划分上属
于刑警负责。

“市中区这边有一个投资
公司正在吸收公众存款，据我
了解它根本就没有相应的手
续，所以向你们反映一下。”上
午10时20分许，一位市民打进
热线进行举报。

“你提供的这个线索，我们
会安排民警进行前期调查，核
实其是否存在违法行为。”据张
海涛介绍，现在非法集资案件
变得更具有欺骗性，而且进行
非法集资的嫌疑人也多数租了
一个气派的写字间，成立类
似“理财公司”、“投资公司”
和“财富公司”进行诈骗。

据了解，济南警方近日对
王某华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进行立案调查，自12月2日至12
月8日进行核实登记工作。“我
们会严厉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案件，更希望广大市民不要
被高息蒙骗，因为案发后再去
追讨资金,往往比较困难。”张
海涛提醒道。

2日，很多市民打进热线反
映，不清楚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
之间的界限，希望民警进行解释。

经侦民警介绍说，俗语说的
“非法集资”，在法律上对应的规
范称呼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和“集资诈骗罪”。非法集资
需同时具备“四个条件”：未经有
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
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通过媒
体、推介会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
传；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
息，一般是高息；向社会不特定

对象吸收资金——— 个人向30人
以上吸收存款，单位向150人以
上吸收存款。而没有向社会公开
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
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
法集资范畴。

在上述“四个条件”基础上，
有10种具体的非法集资形式，可
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假直接投
资项目。比如，在房产界中以返本
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
房产份额等方式；以转让林权并
代为管护、以代种植(养殖)、联合

种植(养殖)等方式非法吸收资
金的。第二类是假间接投资。比
如，不具有发行股票、债券的真实
内容，以虚假转让股权、发售虚构
债券等方式；不具有募集基金的
真实内容，以假借境外基金、发售
虚构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
的。第三类，就是利用民间“会”、

“社”等组织非法吸收资金的。
而民间借贷针对的是特定

的人，如亲戚朋友；被借款人对
借款人的借款用途比较清楚，如
买车、投资生产等；对借款人的

负债情况也大体了解；一般民间
借贷会有抵押物作为担保。“以
上这几个特点，非法集资都不具
有。”民警对比分析说，非法集资
的资金获取面向全社会，针对的
是不特定的人，一般会故意夸大
业绩，以高回报相诱惑。而且，

“你不清楚对方的借款用途是什
么，你也不了解借款人的负债情
况，只是听信对方给你画了一个
大馅饼。此外，钱一旦到了对方
手中，你便没有主动权，不能说
取回就取回。”

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区别很大

家住经六路附近的市民李
先生打来热线反映，12月2日凌
晨2点半左右，他突然被手机短
信吵醒，迷迷糊糊中打开手机一
看，居然是工资卡被取走了2000

多元钱。他赶紧起床，一看银行

卡还在身边，用于网上支付的U

盾也在身边。他突然意识到，银
行卡被人盗刷了。

接到李先生的热线电话，民
警立即判断：“这肯定是个人信
息泄露了。”对此，民警分析说，

李先生银行卡信息被泄露后遭
遇复制。泄露的渠道有多种，一
是使用POS机消费时，被商户私
装的测漏器盗取卡号和密码；二
是到ATM机取款时，取款小条
随意丢弃导致卡号、密码被破

译；三是网上购物时，银行卡信
息被盗窃；四是身边人盗取了卡
号和密码，然后复制银行卡。

民警建议，发现银行卡被盗
刷后，要立即拨打银行客服挂
失，并到公安机关报案。

凌晨正睡着觉，工资卡被盗刷了

相关新闻热线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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